
丰都县高家镇人民政府

关于“巾帼夜校”高镇分校2023年秋季

招生的通知
各村（居）委会，镇级各部门：

为继续做好“巾帼夜校”助推全民艺术普及工作，提升我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，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，经镇政府领导同意，决定开办“巾帼夜校”高镇分校2023年秋季班，现将招生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招生对象

全镇机关事业单位职工、辖区内常住村（居）民。

二、开设课程及招生内容

	序号
	开设班级
	时 间
	招生年龄
	招生人数

	1
	少儿绘画班
	8:30—10:00

周六
	5岁—7岁
	30人


三、报名方式

（一）报名时间：2023年9月20日至2023年9月22日

（二）报名方式：现场报名（名额有限，额满为止）

（三）报名地点：镇政府210办公室（上午9点-下午5点）

（四）联系人：陈亭

联系电话：023-70661210、17784090838

四、培训地点

高家镇金刚路燃气公司旁。

五、报名须知

1.“巾帼夜校”为公益性活动，学员免费参学，但部分学习用具需由学员自行购买。

2.身体健康，无重大疾病，思想健康，热爱艺术。培训期间，请所有学员自觉遵守学员守则，妥善安排好时间，遵守纪律，按时参训。

3.录取学员在培训期间需签订个人安全责任书。

4.报名时请认真阅读《免费开放管理办法》，务必遵守“巾帼夜校”《学员守则》及相关纪律要求，服从老师管理，注意安全。
6.请各学员在上课前提前签到。

附件：“巾帼夜校”高镇分校学员守则

 丰都县高家镇人民政府

2023年9月20日

附件

“巾帼夜校”高镇分校学员守则

欢迎大家进入“巾帼夜校”学习，希望通过本次学习培训，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。在学习期间，“巾帼夜校”将竭诚为你服务，敬请各位学员认真阅读并共同遵守学员守则。

●设备使用

教学设备，未经允许不得随便动用，如学员责任造成设备损坏，学员应照价赔偿。

●课堂纪律

每次课前15分钟，学员开始进入培训场地，不能随便讲话，以免影响老师上课，请保持教室的整洁，不得随地吐痰，不得乱扔果皮纸屑。

●考勤制度

学员上课学习实行考勤制，凡报名参加并确认后的学员必须坚持参加，因事不能前来上课的，要提前向管理人员请假，未履行请假手续的，视为旷课。学员旷课三次以上、每期请假超过学习时间三分之一的取消学习资格。



